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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港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龙资规罚决字【2020】建 004 号

成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925746835258U

法定代表人：王翀

地址：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冠华东路 122 号

成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串通投标一案，龙港市自然资源与规

划建设局经过调查、核实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2020 年 9 月 27 日，龙港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局对你单位

涉嫌串通投标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，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行为：

龙港水务塘东制水分公司三期扩建工程项目于2020年 9月 4

日 9：30 在龙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。成盛建设集团有限公

司参加上述项目招标投标。在开评标过程中，经评标专家认定，

成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投标文件技术标文本内容与江西省斐然天

成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文件技术标文本内容存在异常一致。龙

港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局执法人员查阅和现场核对投标文件资

料，龙港水务塘东制水分公司三期扩建工程项目投标文件 5 号为

成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其技术标文本内容与江西省斐然天成景

观工程有限公司 3 号技术标文本内容存在异常一致,经成盛建设

集团有限公司参加上述工程投标的拟派项目负责人袁登永签字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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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。另查明龙港水务塘东制水分公司三期扩建工程项目招标金额

78232437 元，中标金额为 67439516 元。

上述事实，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：

1.成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1份、资质证书复

印件 1 份（证明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）、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

复印件 1 份，参加投标的委托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1份、委托人

参加投标的建造师证书复印件 1 份、委托人社会保险参保证明 1

份；

2.2020 年 9 月 16 日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 1 份、现场照片

证据 3 张，通过现场依法调查，证明该公司涉嫌串通投标行为事

实等情况；

3.成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参加龙港水务塘东制水分公司三期

扩建工程项目的投标保证金复印件 1份；

4.调查询问笔录 1 份，进一步查明当事人基本情况及涉嫌串

通投标的等违法事实；

5.龙港水务塘东制水分公司三期扩建工程施工招标文件 1

份、龙港水务塘东制水分公司三期扩建工程技术标随机编号投标

单位确认表复印件 1份；

6.评标报告 1 份，评标报告证明该工程招标金额和中标合同

金额；

7.执法人员的执法证件复印件 1 份，证明执法人员的身份和

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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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认为，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

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条“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投标人相互串

通投标：（四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

规律性差异；”的规定。该行为已构成违法。

我局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《龙港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局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龙资规罚告字[2020]建 004 号）告知你

单位陈述、申辩和听证的权利，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

述、申辩和听证。以上事实，有我局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龙

资规罚告字[2020]建 004 号）、《送达回证》为证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七条“投

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，投标人向招标人或

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的，中标无效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

的规定处罚。投标人未中标的，对单位的罚款金额按照招标项目

合同金额依照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比例计算。” 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五十三条“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

串通投标的，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

谋取中标的，中标无效，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

以下的罚款，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

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

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取消其一年至二年内参加依法

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，直至由工商行政管






